
 
資 料 文 件  

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 

 

立 法 會 保 安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梁 國 雄 及 其 他 人  對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一 案  

終 審 法 院 的 判 決  

目的  
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闡 述 梁 國 雄 及 其 他 人  對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一 案 的

背景，終審法院判決的影響，及未來路向。  

 

背景  

 

2 .   二 零 零 二 年 二 月 ， 有 30 多 人 在 遮 打 花 園 聚 集 ， 然 後 遊 行 到

灣 仔 警 察 總 部 。 在 遊 行 高時 期 ， 參 與 遊 行 者 超 過 90 人 。 上 述 行 為

涉嫌違反了《公安條例》 (第 245 章 )有關超過 30 人的公眾遊行須作事

前 通 知 的 規 定 。 警 方 向 該 批 人 士 發 出 警 告 ， 指 其 沒 有 作 事 前 通 知 ， 並

請其給予通知，但遭拒絕。  

 

3 .   二 零 零 二 年 五 月 ， 三 名 人 士 被 控 違 反《 公 安 條 例 》 ： 一 人 被

控 舉 行 未 經 批 准 集 會 ， 兩 人 被 控 協 助 舉 行 未 經 批 准 集 會 。 他 們 其 後 在

二零零二年十一月被總裁判官裁定罪名成立，各簽保 500 元，守行為

三個月。  

 

4 .   該 三 名 人 士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二 月 提 出上 訴 ， 理 由 是 《 公 安 條

例 》 有 關 須 作 事 前 通 知 的 規 定 違 憲 。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一 月 ， 上 訴 法 庭 駁

回上訴。該三名人士遂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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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八 日 ， 終 審 法 院 作 出判 決 ， 駁 回 上 訴 。 由 司

法機構擬備的判案書摘要，載 於附件。  

 

終 審 法 院 的 判 決  

 

通知機制  

 

6 .   在 這 宗 案 件 中 ， 檢 控 及 上 訴 的 重 點 主要 關 乎 通 知 機 制 。 這 個

機 制 根 據 法 例 規 定 ， 擬 在 公 路 、 大 道 或 公 園 舉 行 而 人 數 超 過 30 人 的

公 眾 遊 行 ， 必 須 在 遊 行 舉 行 前 通 知 警 務 處 處 長 (處 長 )， 而 法 例 賦 予 處

長 酌 情 權 可 以 反 對 有 關 集 會 或 對 其 附 加 條 件 ， 以 限 制 和 平 集 會 的 權 利

(下 稱 “ 酌 情 權 ” )。 就 此 而 言 ， 終 審 法 院 知 悉 政 府 全 面 接 受 和 平 集 會

的 權 利 同 時 意 味 政 府 有 明 確 責 任 ， 須 採 取 合 理 和 適 當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合

法 舉 行 的 集 會 及 示 威 活 動 能 和 平 進 行 。 法 庭 申 明 作 出 通 知 的 安 排 是 有

需 要 的 ， 以 便 警 方 履 行 此 明 確 責 任 。 因 此 ， 終 審 法 院 認 為 作 出 通 知 的

法定規定是合乎憲法的，並裁定《公安條例》第 1 4 ( 1 )、 1 4 ( 5 )及 1 5 ( 2 )

條 局 限 處 長 以 “ 公 共 秩 序 ” ( “ p u b l i c  o r d e r ” )為 理 由 行 使 酌 情 權 ， 以 限

制 和 平 集 會 權 利 的 標 準 原 則 ， 應 予 維 持 。 終 審 法 院 亦 注 意 到 ， 事 實 上

其他司法管轄區普遍都有法例規定，須在遊行舉行前通知有關當局。  

 

“公共秩序” ( “ P u b l i c  O r d e r  ( O r d r e  P u b l i c )” )  

 

7 .   上 訴 人 所 持 的 其 中 一 個 理 據 是 ， 法 例賦 予 處 長 酌 情 權 ， 以 基

於“公共秩序 ( p u b l i c  o r d e r  (o r d r e  p u b l i c ) )”理由，就經已知會將會舉

行 的 公 眾 遊 行 提 出 反 對 ， 或 針 對 有 關 的 遊 行 附 加 條 件 。 上 訴 人 指 出 這

樣 限 制 和 平 集 會 的 權 利 的 酌 情 權 太 廣 泛 和 太 含 糊 ， 並 不 符 合 憲 法 的 要

求。  

 

8 .   終 審 法 院 知 悉 在 《 公 民 權 利 和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 (國 際 公

約 )中 列 明 ， 公 共 秩 序 ( “ p u b l i c  o r d e r  (o r d r e  p u b l i c ) ” )是 限 制 和 平 集 會

權 利 的 合 理 目 的 。 終 審 法 院 接 納 “ 公 共 秩 序 ” (“ pub l i c  o rde r  ( or dr e  

p u b l i c )” )這 個 概 念 作 為 一 個 憲 法 準 則 。 不 過 ， 對 於 在 立 法 的 層 面 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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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 用 這 個 概 念 ， 終 審 法 院 認 為 ， 處 長 在 行 使 酌 情 權 時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彈

性，這點固然重要，但《公安條例》第 1 4 ( 1 )、 1 4 ( 5 )和 1 5 ( 2 )條賦予處

長以“公共秩序” (“ p u b l i c  o r d e r  (o r d r e  p u b l i c )” )為理由限制和平集

會 權 利 所 行 使 的 酌 情 權 ， 條 文 卻 未 有 充 分 表 明 該 酌 情 權 的 範 圍 。 因

此 ， 終 審 法 院 裁 定 ， 處 長 以 “ 公 共 秩 序 ” ( “ pub l i c  o rde r  (o r d r e  

p u b l i c )” )為 理 由 限 制 和 平 集 會 權 利 而 行 使 的 酌 情 權 ， 並 不 符 合 “ 依

法 規 定 ” 的 憲 法 要 求 。 這 個 要 求 規 定 所 有 法 律 必 須 符 合 “ 清 楚 明 確 ”

的 原 則 。 對 於 上 述 未 能 符 合 憲 法 要 求 的 情 況 ， 適 當 的 解 決 方 法 是 將

“ 公 共 秩 序 ” (“ p u b l i c  o r d e r” )在 法 律 與 秩 序 上 的 涵 義 ， 與 相 關 的 法

例條文中所指的“公共秩序” (“ p u b l i c  o r d e r  (o r d r e  p u b l i c )” )分開詮

釋 。 在 分 開 詮 釋 後 ， 處 長 根 據 “ 公 共 秩 序 ” (“ p u b l i c  o r d e r” )在 法 律

與 秩 序 上 的 涵 義 ， 行 使 有 關 條 文 所 賦 予 限 制 權 利 的 酌 情 權 ， 便 合 乎 憲

法。  

  

9 .   終 審 法 院 認 為 ， 上 訴 人 被 裁 定 罪 名 成立 的 罪 行 ， 與 賦 予 處 長

在認為有合理需要維護“公共秩序 ( p u b l i c  o r d e r  (ordre  pub l i c ) )”時就

公 眾 遊 行 提 出 反 對 或 施 加 條 件 的 法 定 條 文 的 酌 情 權 之 間 ， 並 無 關 係 。

因 此 ， 終 審 法 院 以 四 對 一 (常 任 法 官 包 致 金 持 異 議 )大 比 數 駁 回 上 訴 ，

並維持原判。  

 

常任法官包致金的異議判決  

 

10 .   常 任 法 官 包 致 金 認 為 ， 處 長 在 公 眾 集會 及 遊 行 舉 行 前 獲 得 通

知 的 權 利 ， 是 合 乎 憲 法 的 。 不 過 ， 他 認 為 此 權 利 不 應 根 據 《 公 安 條

例》第 17A 條有關刑事懲處的部分執行。他又認為，處長對公眾集會

及 遊 行 事 前 加 以 限 制 的 權 力 及 相 關 的 刑 事 懲 處 ， 是 違 憲 的 。 因 此 ， 他

認為，上訴應判得直。  

 

11 .   常 任 法 官 包 致 金 在 判 決 的 意 見 屬 少 數意 見 ， 為 法 官 宣 判 時 所

提 出 的 附 帶 意 見  ( “ o b i t e r  d i c t u m ” ) 而 非 判 決 理 由 ( “ r a t i o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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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 e c i d e n d i” )。 換 言 之 ， 其 判 詞 大 部 分 內 容 並 不 直 接 構 成 法 庭 判 決 的

理據。其異議判決並非法庭的意見，故不屬此案的判決。  

 

判 決 的 影 響 和 未 來 路 向  

 

12 .   從 上 文 可 見 ， 終 審 法 院 裁 定 將 “ 公 共 秩 序 ” ( “ p u b l i c  o r d e r ” )

與“公共秩序” ( “ p u b l i c  o r d e r  (ordre  pub l i c ) ” )分開詮釋後，法院所考

慮 有 關 《 公 安 條 例 》 的 條 文 便 符 合 憲 法 。 因 此 ， 在 不 抵 觸 終 審 法 院 判

決 的 情 況 下 ， 《 公 安 條 例 》 可 以 並 會 繼 續 實 施 以 達 致 下 述 目 的 ： 在 利

便遊行和集會自由的同時，維護公共秩序及其他公眾利益。  

 

13 .   關 於 將 “ 公 共 秩 序 ” ( “ pub l i c  o rde r ” ) 與 “ 公 共 秩 序 ”

(“ p u b l i c  o r d e r  (o r d r e  p u b l i c )” )分開詮釋，我們必須注意，自二零零

五 年 七 月 八 日 終 審 法 院 作 出 判 決 後 ， 就 有 關 條 文 而 言 ， 該 詞 實 際 上 已

不 再 被 引 用 。 就 這 些 條 文 而 言 ， “ 公 共 秩 序 ” ( “ p u b l i c  o r d e r  (o r d r e  

p u b l i c ) ” )一 詞 已 根 據 法 律 與 秩 序 上 的 涵 義 詮 釋 。 政 府 當 局 會 於 稍 後 採

取所需步驟，正式修訂《公安條例》的有關條文。  

 

總結  

 

14 .   政 府 當 局 尊 重 終 審 法 院 的 判 決 ， 該 判決 就 如 何 處 理 公 眾 集 會

及 遊 行 的 通 知 ， 為 警 方 提 供 了 實 用 的 指 引 。 《 公 安 條 例 》 的 有 關 條

文 ， 在 保 障 和 便 利 個 人 發 表 自 由 及 和 平 集 會 的 權 利 ， 與 保 障 整 體 社 會

的 廣 泛 利 益 兩 者 之 間 ， 取 得 適 當 平 衡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致 力 保 障 《 基 本

法 》 和 《 香 港 人 權 法 案 條 例 》 所 訂 明 香 港 市 民 享 有 的 基 本 權 利 ， 警 方

亦會繼續依法處理公眾集會和遊行的通知。  

 

 

保 安 局  

香 港 警 務 處  

律 政 司  

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 










